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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谈判困局与

东亚合作
*

张  磊  庄贵阳

  =内容提要>  国际气候谈判在现状与目标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在一定程度上已

陷入困局。哥本哈根会议所出台的 5哥本哈根协议 6除了不具有法律约束性之外,在

共同愿景、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问题上也同 5巴厘行动计划 6授权目标有较大落

差。作者认为,国际气候谈判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使 5哥本哈根协议 6具

有法律效力,并使其内容更加细化。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中,东亚国家间存在着一些

共同利益,它们之间可以有所作为。其中,机制建设是东亚地区气候合作的基础,而探

索不同类型的机制并使之常态化是东亚国家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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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笔者于 2010年 5月 28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5世界经济与政治 6杂志共同主办的 /亚洲研究论坛# 亚洲合作与发展 0的论文修改稿,感谢会议点评专家提

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同时也感谢5世界经济与政治 6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文中观点由笔者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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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瞩目的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以下简称5公约6 )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

5京都议定书6第五次缔约方会议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已落下帷幕。会议推出了 5哥本

哈根协议6,但该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性。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

行动仍将艰难上路,各国已纷纷为下一次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 5公约 6第十六次缔约方

会议着手准备。国际气候合作何去何从? 当前谈判的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留待未来解决的问题有哪些且该如何行动?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和温室气体排放

能力与日俱增的东亚国家在未来全球和地区气候行动中的合作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又该

如何合作? 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 既有助于将国际气候谈判从理想的期

待引入到理性的磨合,也可以推动东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一  谈判困局:现状与目标之落差

自 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一项气候公约的谈判起, 国际气候谈判经过了三次授

权,产生了三份重要的政治协议。其中, 前两次授权是 1990年的联合国大会和 1995

年 5公约 6缔约方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柏林授权 ( Berlin M andate) 0, 二者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7年制定了 5公约6和 5京都议定书6。第三次授权是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举行的 5公约 6第十三次会议之上,会议通过了5巴厘行动计划 6,启动了哥本哈根

谈判, 其当前的结果是出台了5哥本哈根协议6。

哥本哈根谈判的启动为美国退出 5京都议定书6后的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低谷带来

了一线曙光,全球对其充满了巨大期待, 丹麦人为此将哥本哈根 ( Copenhagen)誉为

/希望哈根 (Hopenhagen) 0, ¹但国际社会对哥本哈根会议结果的一般感观是, 会议没

有通过一个减排路线图。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评价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效, 还需要比

较谈判结果与授权目标之间的差距。根据 5巴厘行动计划 6, 哥本哈根谈判的目标是

要制定一份在内容上包含 /一个愿景 0和 /四个支柱0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议。一个

愿景指的是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包括一个长期的全球减排目标。四个支柱则指

的是减缓 (m itigation)、适应 ( adaptat ion)、技术 ( techno logy)和资金 ( finance)。º对两者

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哥本哈根谈判结果的 5哥本哈根协议 6除了未能具备法律效力之

外,在内容上也无法全面完成5巴厘行动计划6的授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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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王尧: 5不管 /希望哈根 0吹来怎样的风全球变暖也是公民自己的事6,载5中国青年报 6, 2009年 12月 7日。

以 / FCCC0开头的均为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的谈判文件编号,参见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
官方网站: http: / /unfcc. int, FCCC /CP /2007 /6 /A dd. 1, pp.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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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共同愿景上, 5哥本哈根协议 6虽然明确了全球减排行动的长期目标,但

却未能以科学上通行的方式将该目标进行量化。 5哥本哈根协议6同意按照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所述愿景, 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e 以

内。至于为了落实这一目标,全球应当将温室气体减排到什么程度, 哥本哈根会议却

未能达成共识。实际上, IPCC报告对此也有建议,主张全球排放量到 2050年时至少

应比 2000年水平减少 50% , 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 450ppm。也就是说,

5哥本哈根协议6所确立的长期愿景相对而言仍属于比较模糊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

可量化的目标。

其二,在减缓行动上,既没有确立一个长期的行动目标,也没有制定中期的行动目

标;既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行动目标,也没有明确各国的各自行动目标。减缓行动是国

际气候谈判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按照5巴厘行动计划6的要求,所有发达国家均应提

出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以及可比性的国家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应采取可衡量和可报告的适当国家减缓行动, 并应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

方式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然而, 在 5哥本哈根协议 6中, 除了

未能明确 IPCC报告所建议的到 2050年的长期减缓行动目标之外,该协议也没能明确

各国到 2020年的中期减缓行动目标。该协议只是提出, 各国在 2010年 1月 31日之

前向秘书处提交中期减缓行动目标。关于减缓问题,按照 5公约 6所确立的 /共同但有

区别0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有所区别。国际气候谈判也一

直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至少到 5巴厘行动计划 6为止, 尚没有政治协议或文件要求

发展中国家做出量化的减缓行动, 但对于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则是十分明确的。

IPCC报告也分别提出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和中期减缓目标: 在长期目标方面,主张发达

国家到 2050年比 1990年水平减排 80%; 而中期目标则是到 2020年, 其应比 1990年

水平减排 25% - 40%。令人遗憾的是, 哥本哈根会议却连发达国家的上述目标都未

能写进 5哥本哈根协议 6。实际上, 发达国家的这些目标已经得到了包括欧盟和部分

伞形集团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认可。也正是由于这种结果,才使得全球对哥

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失落感。

其三,在适应行动上没有实质性的规定。作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减缓行动并行的

问题, 适应行动问题由于科学上的复杂性而无法像减缓问题那样变得具体化, 因而在

国际合作上也显得难以取得进展。根据5巴厘行动计划 6,国际适应行动合作应包括:

通过脆弱性评估、确定各项行动的轻重缓急、资金需要评估、能力建设和应对战略;将

适应行动纳入部门和国家规划、具体的项目和方案、鼓励执行适应行动的手段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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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以扶助所有缔约方能够抗御气候的发展和减少脆弱性,同时考虑到特别易受气

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和眼

前需要;进一步考虑到非洲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水影响的国家的需要。 5巴厘行动计
划 6对适应问题的笼统规定本身就反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难度, 加上哥本哈根会

议的复杂形势, 5哥本哈根协议 6对适应行动虽然有所提及,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内

容。

其四,在技术问题上, 有所进展, 但仍有待于具体化。 5巴厘行动计划 6要求加强
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的行动以支持减缓和适应行动, 具体包括:确立有效的机制和手

段,消除技术开发和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技术的障碍, 提供资金和其他激励办法

以利于获取无害环境技术, 加快部署、推广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合作研究和开发当前

技术、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相对于减缓和适应问题, 5哥本哈根协议 6在技术开发与转

让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较大。它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技术机制 ( technology mechan ism ) ,

以加快技术研发和转让,支持适应和延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对于技术机制应当包括哪

些内容,该协议却未能阐述,对技术机制的具体化工作仍将留待于未来的谈判解决。

其五,在资金供给上, 5哥本哈根协议 6虽然提出了具体的额度, 但与期待仍有差

距。关于向发展中国家供资问题, 5巴厘行动计划6主张重点考虑改进获取资金及资

助的途径,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资金和优惠资金; 采取积极激励办法促进发展

中国家加强执行国家缓解战略和适应行动; 创新供资办法, 协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解决适应方面的费用; 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基础上设法激励

执行适应行动;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和投资,包括便利采取无害于碳减排的投

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易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适应费用评估方面能力建设的

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以协助确定它们的资金需要。在 /一个愿景0和 /四个支柱 0中,哥

本哈根会议在提供资金的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较为明显。5哥本哈根协议6第一次明确

提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金额: 在 2020年以前每年筹集 1 000

亿美元资金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求。这些资金的总来源包括政府资金和私

人资金、双边和多边筹资等。5哥本哈根协议 6设立了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 ( Copen-

hagen G reen C limate Fund)来对这些资金进行管理。此外, 发达国家还承诺在 2010年

至 2012年期间提供 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笔者认为,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在资

金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这种进展也只是相对的。实际上, 如果按照哥本哈根

会议之前各方所确立的基本意向,到 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应向发展中国家供资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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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总值 ( GDP)比例的 0. 5% - 1%。其数额是 1 500亿美元至 3 000亿美元。¹由

此看来, 5哥本哈根协议6关于资金问题的规定与国际期待是有差距的。

综上所述,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与 5巴厘行动计划 6的授权目标之间具有较大的

落差。有学者甚至认为, 5哥本哈根协议6的出台是对 5京都议定书 6确定的 /全球治

理 0方式的放弃, 相对于 5京都议定书 6的制订方式,它在四个关键方面存在严重缺失:

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亦无防范不履约的条款。二是无法保障各国的行动具有可行

性。三是不能保证各国承诺的总和足以实现避免升温 2
o
C的集体目标。四是这只是

一个部分国家而非全体认可的协议, 将对经历了近 20年的国际谈判进程构成危害。º

虽然人们有理由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失望,但国际气候合作之门依然

敞开, 一系列问题仍有待于日后的会议来解决。

二  待解问题:效力与细则之并进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对谈判进程的推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国际排放贸易协

会 ( Internat ional Em issions Trading A ssociat ion, IETA )对此次会议归纳了三点作用:第

一,国家元首们参加了谈判。气候谈判不再仅仅是环境部长或环境工业部长们的事,

还上升到了世界领导人的认定议题。第二,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体正在倾向于成为未来

谈判的主要行为体。第三, 最重要的是,就像发展中大国提出国内减排行动一样,发达

国家开始将严肃的资金问题摆在桌面上。双方现在都意识到没有吸引对方的其他方

式,因此都以气候行动而非承诺来向前推进, 这是一种重要的推进举措。»不论人们怎

么看待和评价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下, 追问哥本哈根会议

的 /功0与 /过 0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当前需要探讨的是, 如何有效地解决哥本哈根会

议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待解问题,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 如何将一个没

有法律约束性的 5哥本哈根协议 6变得具有法律效力, 并使之在内容上更加具体。这

很可能将成为 2010年在墨西哥召开的 5公约 6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一项最重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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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气候大会因丹麦文本起争议  中国罕见嘲讽发达国家 6,载521世纪经济报道 6, 2009年 12月 10日;张
斌: 5中方代表谢振华:哥本哈根谈判六大焦点 6,载5经济观察报6, 2009年 12月 15日。

Stephan e H allegatte, / A Roadm ap for Post- Copenhagen Years, 0 Feb ruary 3, 2010, h ttp: / /www. cl ima-
tescien ceandpol icy. eu /2010 /02 /a- roadm ap- for- post- copenhagen- years.

IETA, / Cop enhagen: Opportun ities M issed: Bu t the D irection Is a L itt le C learer, 0 Interna tiona l Em ission s

T rad ing A ssociation, Decem ber 20, 2009.



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内容:

首先,使 5哥本哈根协议 6具有法律约束性。虽然 5哥本哈根协议6未能落实5巴厘

行动计划6的授权目标,但由于谈判新协议在时间上的代价十分昂贵, 各方已经不太

可能抛弃5哥本哈根协议6来重新谈判。国际气候谈判的一个理性选择应是, 拓宽 5哥

本哈根协议 6的政治共识基础, 使其为更多国家所接受, 并最终获得各国通过而具有

法律效力。截至 2010年 6月 15日,已有 123个国家向5公约 6秘书处表示认可 5哥本
哈根协议6, 5哥本哈根协议 6的政治共识基础大为提升。但是, 要使 5哥本哈根协议 6

具有法律效力,还需要各国进一步拓宽政治共识,在内容上对协议进行完善,使其反映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诉求。

其次,使控制升温在 2
o
C之内的共同愿景在执行上变得具有可操作性。5哥本哈

根协议 6主张控制全球气温升温在 2
o
C内, 第一次将 5公约 6的最终目标进行了量化。

但是, 这一量化后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如何落实, 5哥本哈根协议6对此并没有涉及。

大部分国家已按照5哥本哈根协议6要求向 5公约 6秘书处提交了各自到 2020年的中

期减排行动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 各国所提交的目标均只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所

陈述的目标,并无更积极的承诺。而已提交国家的减排行动之和并不能达到控制升温

在 2
o
C之内的要求,即到 2020年前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因此, 控制升温在

2
o
C之内的目标的实现依然比较遥远。在墨西哥会议中, 中期减排问题仍将成为各方

争夺最激烈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问题也将成为 5哥本哈根协议 6能否获得通

过而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 从当前的国际气候政治形势来看, 主要各

方在中期减排问题上并没有做出进一步承诺的打算,共同愿景的最终实现仍然存在着

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近期谈判中, 各方仍需在共同愿景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方

面寻找共识点、发掘妥协的替代条件。

最后,平衡 /四个支柱 0间的关系。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是 5巴厘行动计划 6授

权的四大谈判内容。受制于谈判形势,在哥本哈根会议中, 各方在减缓问题上更为关

注,而其他三个方面受重视的程度则相对较弱。不可否认的是,减缓问题始终是国际

气候政治中的首要问题,但对其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应偏废其他问题。在近期谈判中,

除了继续就长期和中期减排目标等减缓问题进行谈判之外,各方还应平衡地讨论在适

应、技术和资金等问题上的行动。一方面,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轮子,对

二者之一都不能偏废,否则应对气候变化的车子将失去平衡而前进艰难;另一方面,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基

础。技术和资金上的援助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的重要条件。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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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只有依据5公约6和 5巴厘行动计划6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发展技术和提供应有

的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才有能力采取相应的减缓和适应行动, 5公约6的最终目标才

有可能在南北各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在技术问题上,谈判的工作方向应是

细化技术机制的规则、明确技术开发和转让清单、制定技术转让指南等。在资金问题

上,工作的中心则应包括监督快速启动资金的及时到位、落实 5哥本哈根协议 6所规定

的资金、明确资金供给的来源、细化 /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0的职能、制定资金分配

指南以及合理安排所筹集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配。

归纳起来,国际气候谈判近期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 5哥本哈根协议6法律

效力问题的谈判;二是 5哥本哈根协议 6有关细则的谈判。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两个方

向的工作对于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谈判的进程。在 5京都议定

书 6谈判时期,如果从议定书文本问世开始计算, 其法律效力问题用了八年时间 ( 1997

年至 2005年 )才得以解决,而议定书的细则问题则更是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对于 5哥

本哈根协议 6而言,其谈判形势严峻于5京都议定书 6谈判时的状况。首先, 在法律效

力问题上, 5京都议定书 6文本从一开始就为各方所接受,所谈的只是议定书的生效问

题;而 5哥本哈根协议 6却还要先讨论文本的政治认同, 然后才是生效问题。其次,在

细则问题上, 5京都议定书6的机制一般都有条款规定, 需要做的只是依据条款来进行

细化, 而5哥本哈根协议6几乎所有条款都十分宽泛, 都需要通过细则来加以规范。因

此,笔者认为, 5哥本哈根协议6的法律效力和细则问题的谈判将会更加艰难, 谈判工

作所付出的努力也会更多。

三  东亚合作:利益与机制之探讨

东亚国家 (本文所探讨的东亚合作指的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

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但也拥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如果

仅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东亚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源自于各自的发展水平、温

室气体排放能力和气候变化脆弱性。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水平最高,中国、日本和韩国

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力较大, 而东盟国家则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为脆弱。这使得东亚国

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着不同的关切重心, 并通过在谈判集团的 /站队 0方式中得以

表现。从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集团分布来看,东亚国家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谈判集

团。日本和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一起,同处于 /伞形集团 ( Umbre lla Group) 0; ¹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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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均为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0成员; 而韩国则与瑞士、墨西哥另立 /门派 0,属

于 /环境完整性集团 ( Env 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 E IG) 0。从集团的立场来看,成

立于 1997年的伞形集团, 其初衷是为了反对在 5京都议定书 6中制定激进的减排目
标。¹ 在哥本哈根谈判中,伞形集团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依然是国际气候合作

进程的 /拖后腿者 0。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立场是维护 5公约 6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0原则, 推动发达国家首先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尽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权益和发展空间。环境完整性集团虽然号称维护环境的完整性,但由于影响力的弱小

而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立场则主要是希望推动城市的减排进

程。º 东亚国家在集团上的分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5公约 6谈判的 /潜规则0所致。根
据惯例, /只有集团的代表可以参加许多非正式磋商, 只有集团的代表可以进入最后

阶段的谈判。0»其结果是, 各国不得不根据各种标准寻找一个集团来 /依靠0。实际

上,分属于不同集团的东亚国家在立场或利益上有很多共同的合作基础。

首先,东亚国家有推动国际气候合作进程的共同意愿。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谈判集

团,但东亚国家有意愿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付诸努力。且不说态度一向相对积极的中

国、韩国和东盟国家, 即便是属于伞形集团成员的日本也有较为强烈的推动国际气候

合作进程的愿望。日本在 2009年 9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日本到 2020年

比 1990年水平减排 25%的目标。作为5公约6附件一的国家,这一目标虽算不上雄心

勃勃, 但较美国等其他伞形集团成员而言却十分积极。而对于 5哥本哈根协议 6, 日本
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它认为 5哥本哈根协议6是第一份涵盖了控制升温在 2

o
C以

内,所有国家都有减缓行动,加强供资等重要问题的全面性协议, 是通向 5公约 6最终

目标的,公平、有效、全面的,主要经济体均参与的单一的全球协议的奠基石。¼据此看

来,日本与美国的立场也并非一致,与美国同在一个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受谈判

/潜规则 0的限制。因此,如果抛开集团成见和规则的因素, 东亚国家的根本立场还是

一致的,即都愿意推进全球气候合作的步伐。截至 2010年 6月 15日, 东北亚三国

(中、日、韩 )均已表示认可 5哥本哈根协议 6。在东盟国家中, 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

南和老挝也对协议表示认可, 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则尚未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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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Ob erthu�r and H erm ann O tt, The K yoto P rotocol: In terna tional C lima te Policy for th e 21st C en-

tu ry, New York: Sp ringer, 1999, pp. 17- 18.
FCCC /AWGLCA /2009 /M ISC. 6 /Add. 1, pp. 36- 38.
Jos�Rom ero, / An Assessm ent of the Sw iss Experience w ith the Environm en tal Integrity Group in the UN-

FCCC Process, 0 p. 11, h ttp: / /www. ik lim. cevreorman. gov. tr/ sunum lar/ rom ero. pd .f

FCCC /AWGLCA /2010 /M ISC. 1, pp. 20- 21.
在东盟十国中,文莱尚不是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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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到,在已表态的东亚国家中,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无论

是 5公约 6附件缔约方, 还是 5公约 6的非附件缔约方, 大都通过自身行动以推动全球气

候合作进程,并对未来谈判有着共同期待: 谈判以公平、透明、有效的方式推进,细化

5哥本哈根协议6条款,落实 5巴厘行动计划 6授权目标。

  注: /三可 (MRV ) 0指的是监督上的 /可衡量0、/可报告0和 /可核查 0。
资料来源: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网站, http: / /unfcc. in;t韩国外交与通商部

网站, http: / /www. mofa.t go.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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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东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需求互补。发展水平、排放需求、气候

变化脆弱性的不同使东亚国家表面上具有不同的利益, 但在实际上, 这些因素也使得

东亚国家之间有着很强的利益互补, 特别表现在减缓、技术和资金方面。在减缓问题

上,中、日、韩三国的排放水平较高、排放能力较大, 而东盟国家则相对较小。这为地区

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提供了基础。在现有国际合作经验下,东亚国家至少可以探讨在清

洁发展机制下的合作。

此外,在全球一些国家做出具有约束性的量化减排承诺的趋势下, 东亚国家也可

以探讨通过联合履约,甚至是排放贸易等现有机制和经验下的减缓合作。在技术问题

上,中国排放水平的日益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洁技术水平的低下,而日本的技

术水平则较高。通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技术共同研发和技术转让, 既可以

使提升技术条件低的国家的技术能力和降低其单位排放,也可以使技术条件高的国家

以资金或排放权的形式获得技术转让的回报。而在资金问题上, 日本是 5公约 6附件

一的国家,理所当然应当在提供资金的问题上付诸应有行动。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

日本曾表示,将在 2010年至 2012年间出资约 1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全球

变暖及保护生物多样性。¹在地区气候合作中,相信日本也会在资金问题上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援助。韩国虽非 5公约 6附件一国家, 但发展水平也较高, 2008年居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 (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的第 25位, 因而也有能力在地区合作上提供

一定的资金。相对而言,东盟国家在总体上相对而言发展水平较低, 需要一定的资金

支持。所以,东亚国家在资金问题上的供给双方比较分明,可操作性比较强,只是需要

探讨资金的使用如何使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具有额外性。

最后,东亚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合作潜力。除了中国和少数东盟国家

外,其他东亚国家基本上均为岛国,虽然算不上小岛国,但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也具有较

高的脆弱性。即便是对面积广袤的中国来说, 由于其地理条件、人口分布、地区和城乡

二元结构等原因,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也较高。在 2008年 10月举行的 /东亚峰会气候

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研讨会 0中, 与会各方总结了东亚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共同特

征,包括人口稠密程度、人居设施薄弱、海岸线漫长、生态系统脆弱等因素。近年来,东

亚地区干旱、洪涝、高温热浪、台风、风暴潮等极端气候事件愈发频繁,气候变化成为影

响东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º因此, 东亚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有

#60#

 国际气候谈判困局与东亚合作

¹

º
王国培: 5美 5年出 8 500万美元减排资金  日 3年提供百亿美元 6,载5东方早报 6, 2009年 12月 16日。

刘燕华主编: 5东亚峰会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研讨会主席总结 6,载 5适应气候变化 ) ) ) 东亚峰会成员
国的战略、政策与行动 6,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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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适应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两个轮子中,如果说减缓是一个需要全球合

作才能最终解决的问题,那么适应问题首先选择的策略则应当是地区合作。所以,东

亚国家在适应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这其中包括气候条件的共同研究、气候系

统综合管理、适应技术与资金需求评估、防灾减灾、救援机制的合作等。

总之,东亚国家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应当加强本地区的气候合作。近年来,气候变

化合作的地区化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就连5公约 6框架下谈判的地区集团也越来越多。

目前, 参与5公约 6谈判的地区集团有:欧盟、非洲集团 ( A frican Group)、拉美国家动议

集团 ( Latin American In itiative G roup, GR ILA )、中部集团 ( Centra l G roup, CG ) ¹和

CACAM ( Central Asia, Caucasus, A lban ia and M o ldova)。º 在气候合作地区化的趋势

下,东亚合作已经从必要性转移到了可行性的探讨, 即讨论如何采取合作。对东亚地

区合作可行性探讨的角度有很多,以下仅从机制的视角进行讨论。

虽然关于东亚地区气候合作的研究尚为数不多,但该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合作实践早已经开展,并已形成了一定的机制。如果从 /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性0和 /是否

为常态机制0两个维度分析,东亚地区气候合作机制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 (参见图 1)。

图 1 东亚气候合作机制的类型
A:直接性常态机制。这种类型机制在东亚目前是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

(A sia- Pac ific Partnersh ip on C lean Development and C limate, APP)。APP并非为了东

亚气候合作而建立的机制,而是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

等七个亚太国家。但是,作为一种直接涉及气候议题的机制, APP在减排和清洁发展合

作上是在联合国框架外的对 5京都议定书 6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机制, 也取得了一定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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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集团由 11个中、东欧国家组成的集团,其成员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关于气候谈判的地区集团的介绍参见张磊: 5国际气候政治集团化:功能、演化与前景 6, 载5新视野 6,
2010年第 2期,第 94- 96页。



作成效。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常态的机制, APP也拥有明确的合作愿景和项目安排。尽

管 APP并非纯粹的东亚机制, 但中、日、韩三国在该机制中已开展了良好的合作。东亚

国家完全可以将 APP作为一座合作的桥梁,积累合作经验,培育合作基础。

B:间接性常态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和东亚峰会是东亚地区关于气

候合作的间接性常态机制。 2007年 9月, 以 /加强大家庭建设,共创可持续未来0为主

题的第十五次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表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会议通过

了 5悉尼宣言 6,为 APEC 成员提高能源效率设置了意向性目标,即到 2030年, APEC

地区的单位产值能耗比 2005年至少减少 25%, 森林覆盖面积到 2020年时至少增加 2

千万公顷。¹ 2007年会议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 APEC的一项重要议程,其后的每次会

议都会予以关注。由于东亚国家均为 APEC成员,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年度性的常

态机制探讨地区气候合作问题。与 APEC相比,另一个间接性常态机制 ) ) ) 东亚峰会
的东亚特征更为明显。东亚峰会是在 /东盟 + 30 ( 10+ 3)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 2005年首次会议开始,迄今已召开了四次。当然, 东亚峰会也并不是仅限于东亚国

家之间的对话,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参与其中,它是迄今真正意义上属于东亚地

区的最高级别论坛。在 2007年 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东亚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主

要议题之一,与会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 5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 6。而在

2009年的第四届峰会中, 与会领导人也表示, 将继续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做出积

极贡献,并一致同意要共同努力确保哥本哈根大会的成果符合 5公约6和 /巴厘岛路线

图 0的原则和规定。也就是说, 虽然并非为专门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制, 但东亚峰

会这个东亚最高级别的常态性地区合作机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日益上升。

C:直接性非常态机制。中日韩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会是东亚气候合作的直接性非

常态机制,迄今已召开了三次。该机制为中、日、韩三国和东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措施和行动以及讨论国际气候谈判形势提供了交流平台。这一机制目前还未实现

常态化,对话会的召开时间和议程设置取决于国际气候合作形势的发展和三国的政治

需要。或许是受非常态化的制约,该机制也并未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

D: 间接性非常态机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目前东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间接性非常态机制。需要指出的是,该机制与在 / 10+ 30会议期

间的三国领导人会议并非同一机制, 它是为探讨和解决东亚地区问题而专门设立的平

台。迄今为止,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已召开了三次。其中, 2009年 10月召开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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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主要关注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次会议发表了 5中日韩可

持续发展联合声明6,表示三国将加强对话,紧密合作,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 0责任的原

则共同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包括建立 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国

际合作框架。而在 2010年 5月底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共同发表了 52020中日韩展

望 6,在其中表示欢迎哥本哈根会议 ( COP15 /CMP5)的成果, 支持 5哥本哈根协议6。

基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积极成果, 三国将加强合作,根据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的

原则, 特别是 /共同但有区别 0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墨西哥会议 ( COP16 /CMP6)取得

成果, 包括建立 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国际合作框架。三国领导人还表示 /支

持三国环境部长采取切实行动, 必要时与适当的地区或国家框架合作,落实 2010年 5

月第 12次三国环境部长会议通过的 5三国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 6的十大优先合作

领域。0¹其中,十大优先合作领域中的第二项即为气候变化。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虽

然已召开过三次,但目前仍然属于非常态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也是非常态化的。

三国领导人目前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正是使这一机制常态化, 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2011年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 以支持领导人会议、外长会议、其他部长级会议和外交

高官磋商等三国磋商机制的运行和管理, 协助探讨落实合作项目。

四  结论

从长远来看,就机制建设问题而言, 东亚气候合作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着

手 (见图 2)。首先, 在纵向方面,应扩大和深化直接性常态机制。在具体做法上, 笔者

认为, 其应包括探索更多的间接性非常态机制, 逐渐将间接性非常态机制转化为间接

性常态机制;发掘更多的直接性非常态机制, 并努力使之常态化, 变成直接性常态机

制;对于间接性常态机制,需要强化气候变化问题在机制中的地位,争取成为机制中的

例行问题之一;对于直接性常态机制,则需要夯实政治基础,拓宽气候议题领域, 推动

合作深化发展。至于如何对新机制进行探索、设立和转化, 则还需要学术界和政策制

定与执行者们共同研究和摸索。

其次,在横向方面,可采取辐射型的拓展方式。由于中、日、韩三国在发展水平上

更为相近、在各领域的相互依存更为紧密, 可作为东亚气候合作机制建设的一个 /核

心圆0, 通过首先强化三国的合作,增进合作意愿和基础,从而推广和拓宽到整个东亚

地区。在中、日、韩 /核心圆 0之外,则是东亚合作机制。 /核心圆0的功能仅在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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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基础,而不是充当领导作用。所以, /核心圆 0所建立的任何

与气候议题有关的机制应当努力使之拓展到三国之外。无论是中、日韩 /核心圆 0,还

是东亚地区气候机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因此, 建立东亚

地区气候机制,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地区之外的国家或地区, 而是应将东亚地区气候合

作的成功理念进一步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推广。此外, 地区气候机制的建立还应是

一种双向的推动过程。换句话说,东亚也应借鉴全球、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合作经验,全

球和亚太合作也可以推动东亚的气候合作, 促进中、日、韩 /核心圆 0合作的强化。总
而言之,东亚地区有诸多成形的和非成形的、常态的和非常态的气候合作机制,值得深

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并转化为实效的合作成果。

图 2 东亚气候合作建设机制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韩国目前正在积极申办 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

为国际气候合作过程中的一个分界点, 2012年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至关重要。

而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帮助和推动韩国申办 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或许可成为

地区气候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以此建立地区气候互信机制,夯实地区气候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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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no rms can constantly adjust themse lves through the co llisions among different re-

gional pow ers and ideas, mainta in 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promo ting reg iona 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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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the estab lishment o f the b ilateralm ilitary a lliance system a fter theWW II,

theU nited States has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East A sian security system. How ever, in

post- ColdW ar era, the exc lusiveUS- Japan alliance has been unable to prov ide adequate

secur ity public goods in EastAsiaw hile themu lt ilateralmechanism s in w hich theU. S. par-

t icipated has in effect been / privatized0, one w ay for theU nited States to seek its reg ional

dom inance. It inev itably leads to a negative externality o f the public good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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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 iat ion ( ICN ) is now under a pred icamen.t The Co-

penhagenA ccord unve iled in COP15 is out of lega l effect and has a b ig gap w ith the autho r-

ization of Bali Act ion Plan in terms of shared v ision, m itigat ion, adapt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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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nance. The imperative issues to address in ICN currently are to put the A ccord into

effect andmake itmore detailed. In future cooperation, E astA sian coun tries can contribute

more w ith their shared interests. The mechan ism construct 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reg ional

cooperation in E astAsia; itw illbe an important task fo rEastA sian countries to exp lo re and

norma lize different types o fmechan 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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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The author summ arizes the academ ic v iew s on the causes of American protec-

t ionism, and then ana lyzes this thesi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Under the pretex t o f the c limate change, the trade protection ism in the U. S. is driv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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